附件2

起草说明

现就《南昌市社会救助操作规程（征求意见稿）》（简称《操作规程》）的起草情况，作简要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2]2024年以来，民政部、省民政厅先后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财产认定、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等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条件与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民政领域社会救助对象认定制度。为适应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完善的新形势、新要求，更好地实现社会救助服务管理便民惠民，我局结合工作实际，并经研究起草、征求意见、讨论完善形成此稿。
二、起草经过
《操作规程》的起草分为三个阶段。
（一）研究起草阶段。根据《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低保边缘家庭财产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赣民规字〔2024〕1号）、《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关于印发<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的通知》（赣民规字﹝2024﹞2号）、《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赣民规字﹝2025﹞3号）等文件，并结合我市“应保未保”专项整治行动，赴各基层找制度盲点与不足，明确制度完善方向，研究起草了初稿。
（二）征求意见阶段。意见征求阶段共分三轮。第一轮由局社会救助科向各县（区）民政部门下发征求意见函，并组织县区、乡镇两级工作人员开展会议座谈，针对反馈的修改意见建议及上级文件新增内容逐条讨论研究，共征集意见45条。第二轮赴南昌县、进贤县、安义县、新建区等社会救助工作薄弱县（区）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城区8个县（区）级民政部门就如何进一步规范社会救助家庭认定工作进行研究讨论，共征集基层意见57条。第三轮，向市人社局、市住建局、市残联、市中级人民法院等12个部门征求意见，并组织开展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联络员座谈会，共征集意见13条。结合三轮意见对《操作规程》进行修改完善。
（三）讨论完善阶段。就征集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并发至局法律顾问对《操作规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赴北京观韬（南昌）律师事务所开展实地座谈，针对反馈的部分《操作规程》法律审查意见进行讨论研究，并对其中涉及的赡养义务、民事行为人收入等认定工作进行咨询研究，并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此稿。
三、主要修改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一）优化对象认定条件。明确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4类社会救助对象的认定条件，并结合实际，提出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已有家庭成员参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其家庭中的无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一并以“单人户”形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考虑刚性支出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重要致困因素，所以在不违背上位法原则的基础上，我市结合实际，提出“家庭刚性支出总额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超过80%”作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条件，相较于民政部、省民政厅的规定，对象认定机制更加灵活。 
（二）完善社会救助家庭财产认定情形。参照省民政厅《江西省低保边缘家庭财产认定办法（试行）》，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共同生活、非共同生活的法定义务人家庭财产进行完善。区别于民政部、省民政厅规定，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财产参照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进行修改完善，在非共同生活成员家庭财产明确不高于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非共同生活成员法定义务人家庭情况的基础上，由县级民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同时，在财产豁免情形方面，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财产豁免情形扩大至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使认定机制更贴合实际，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三）扩大刚性支出认定范围。民政部《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明确将生活支出纳入刚性支出范围，省民政厅《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新增护理费用、多重支出费用等刚性支出情形，《操作规程》参照民政部、省民政厅规定，将维持基本生活而发生的支出，主要包括必要的衣、食、住、行、用等费用支出认定为刚性支出，并明确了认定标准最高不超过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时，将护理费用、多重支出费用纳入刚性支出认定范围，刚性支出认定情形由原来5类扩大为8类。
（四）优化社会救助认定流程。结合前期实地调研实际，注重提升《操作规程》的实操性、合理性，将《操作规程》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范围、无劳动能力、无履行义务能力等概念整合优化至第二章，并对《操作规程》的逻辑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便于基层理解、运用。
四、特色亮点
（一）认定制度更加集中统一。社会救助认定涵盖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多类对象，涉及收入财产评估、动态管理等内容。省级层面已出台相关认定评估文件十余项，其中针对民政领域四类对象的认定办法各有专项。为避免政策分散、便于基层操作，我市对上级文件进行系统整合，形成覆盖四类对象认定、收入财产评估、自理能力评估等内容的《操作规程》，提升政策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
（二）救助政策更加贴合实际。针对2023年我市人社部门推行养老保险“助保贷款”政策后，部分已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对象因收入略超标准而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为此，我们因地制宜，完善了家庭收入认定的豁免情形，明确符合当地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助保贷款”政策缴纳个人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其领取的养老保险待遇中用于还贷部分不计入家庭收入。





